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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第一共同研究室  
生醫資源中心管理辦法  

100年 2月 14日本院 99學年度第一次學術整合委員會會議通過 
100年 3月 4日本院 99學年度第七次院務會議核備 

101 年 03 月 27 日本院 100 學年度第 3 次學術整合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	
 

101 年 04 月 13 日本院 100 學年度第 8 次院務會議核備通過	
 

 
壹、服務項目  
本辦法適用設於第一共同研究室之生醫資源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內各項業務

，現階段的業務包括ㄧ、提供生物材料，二、提供相關技術支援服務。其中業

務ㄧ包括（ㄧ）提供質體，（二）提供細胞株，（三）提供抗體資訊，（四）提

供菌株。業務二包括（一）提供實驗技術教學錄影帶，（二）組織細胞初代培養

，（三）篩選基因穩定表現細胞株，（四）純化質體，（五）建構質體，（六）

純化蛋白質，（七）酵母菌雙向雜交篩選，（八）基因資料庫建構。	
 

 
貳、申請使用資格  
本校各科系所實驗室(或計畫)及附設醫院各科部負責人。 
 
參、下單方式  
一、申請生物材料： 

1. 瀏覽本中心之生物材料資料庫內容。 
2. 申請人將欲索取之材料的編號告知資料管理員 (陳美麟 小姐，分機 88283
或 meilinchen@ntu.edu.tw)。 

3. 除少數由實驗室自製之材料，經原持有人授權本中心可直接提供給申請人
之外，所有材料均須再次徵得原持有人之同意，本中心才會將材料提供給

申請人。 
4. 申請人將申請表格填妥後送至本中心。 
5. 本中心材料備妥後發送取貨通知。 

二、申請技術支援服務： 
填寫申請書，用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生醫資源中心信箱(email: 

ltjang@ntu.edu.tw)，收件人：詹琍婷 博士。 
 
肆、開放時間  
週一至週五 9:00~17:00。 

 
伍、收費標準  
ㄧ、價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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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收費標準每半年重新計算成本，需要調整時另行公告。 
三、本辦法之收費與報帳方式，由總務處於相關單位下指定收費帳戶，並由執行

業務之人員負責收費事宜，其報帳方式，依現行之會計規範執行之。 
 
陸、管理  
本中心設於第一共研 1438室，為提供有效之服務目前委有專門人員（詹琍婷 博
士；分機：88931/88507） 負責實驗之操作與各種儀器設備之管理，並設指導老
師負責業務督導，執行細則由共研管理小組訂定之。 
 


